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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住建局、交通运输

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局、中

医药管理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南高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认真贯彻《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

42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22〕42号）、《关于印发

江苏省基本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以

及《盐城市“十四五”养老服务发展规划》相关要求，持续加强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基本养

老服务需求，市民政局等 14部门结合我市老龄化发展进程、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现行政策规定，在《关于印发盐城市基本养

老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盐民养老〔2020〕12号）基础上，

对市级基本养老服务目录清单进行了细化和更新，形成了《盐城

市基本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2年版）》，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县（市、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实际需求，

适时调整目录事项，在本通知印发后 3个月内出台，及时向社会

公布，并抄送市民政局。县级基本养老服务项目内容应不少于市

定内容，服务标准应不低于市定标准。对暂无统一标准的服务项

目，要结合当地实际具体细化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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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牵头责任部门

10 健康管理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年提供 1 次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括

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

导；每年提供 1 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括中医体

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中医药管理局

11 尊老金

对本地户籍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尊老金。80 至 89 周

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100 元；90 至 99 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20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600元
本地户籍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12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符合条件的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1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

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并按规定享受基础养老金调整
符合条件的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14 居家上门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组织，提供

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等居家上门服务

符合当地规定的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
市民政局

15 公证服务
对经济困难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老年人申办公证，减免

公证费
符合条件的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司法局

16 法律诉讼服务

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恤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

金、医疗费等向人民法院起诉，交纳诉讼费用有困难的，

按照国家规定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诉讼费用，并告知当事

人可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符合条件的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优抚供养 提供集中供养、医疗等保障

老年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和进入老年的残疾军

人、复原军人、退伍军人，无法定

赡养扶养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赡

养扶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

助待遇的老年优抚对象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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